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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贸系统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内贸系统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国内贸易部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内贸系统（含商业、物资、粮食、供销社，下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避免仓库及人身受火灾危害，保护仓库设施、安全储存商品（含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下同），适应市场经济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公安部发布施行的《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定》及有关规定，结合内贸系统仓库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内贸系统各类仓库实行“企业负责，行业管理，国家监察和群众监督”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必须认真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同时接受当地公安消防部门的指导、监督。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内贸系统所属企业直接管理或共同管理的储存各类商品、物资的仓库、货场。

实行承包、租赁的仓库要强化法律意识，运用法律手段与承包、租赁单位签订防火安全协议。协议中要明确各自消防安全应承担的责任、应尽的义务，明确消防安全的责任区及确保安全的措施即监督检查和处罚等内容。

内贸系统租赁的社会仓库、货场，凡由租赁者管理的，也要按本办法执行。

储存化学危险品、爆炸物品的仓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内贸系统经营管理仓库的企业（专业批发公司、储运公司、零售企业、企业集团等）的法人代表是安全第一责任者，对仓库的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责。为便于工作，应由一名副职分管消防安全工作，推行安全目标管理，落实安全责任制。对于仓库存在的重大隐患，本单位不能解决的，应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同时要加强防范。上级主管部门对反映的问题，应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对于本单位或本部门自身能解决的重大隐患而不予解决导致火灾事故发生造成严重损失的，要追究本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责任。

第五条 大中型仓库要建立安全领导小组，仓库行政的主要负责人是安全领导小组负责人，对仓库的消防安全工作直接负责，并确定一名副职负责日常防火工作。按照工作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安全办事机构或配备专、兼职消防人员。防火负责人的变动应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并报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备案。

第六条 各类仓库都要有以中青年为骨干的义务消防组织，不定期进行训练，每年至少要组织一次演练，开展自防自救工作。国家储备库、专业仓库和火灾危险性大、距公安消防队较远的大型仓库，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专职消防队长的变动应征求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意见。

第七条 各类仓库要建立周安全日制度，确保落实安全教育的时间和内容，开展安全普查，整改重大隐患，进行三防技能训练。

第八条 仓库警卫、消防及保管人员，要按照先审后用、先训后用的原则，选拔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康的人员担任；并建立上岗人员业务培训档案，实行审批上岗制度。要严格执行夜间值班、巡逻制度。禁止聘用年老体弱人员值班、值宿。外来临时人员在库区工作，必须经保卫部门审查同意。

第九条 仓库防火安全工作实行仓库、科室（班组）、岗位责任人逐级负责制。

（一）仓库防火责任人的职责是：

1．组织学习贯彻消防法规，完成上级部署和本单位应承担的消防工作；

2．组织制定电源、火源、库存物资、消防设施和值班巡逻、安全检查、安全奖惩等消防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落实逐级防火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

3．组织对职工进行消防宣传、业务培训和考核，提高职工的安全素质；

4．组织开展防火检查，消除火险隐患；

5．领导专职、义务消防队和专职、兼职消防人员，制定灭火应急方案，组织扑救火灾；

6．定期总结消防安全工作，实施奖惩；

7．组织消防设施布防和消防器材的添置及更新。

（二）班组防火责任人的职责是：

1．负责本班组防火安全工作，认真执行有关消防安全制度、规定；

2．组织学习防火知识、文件，检查岗位消防责任制和操作规程执行情况，并经常检查消防设备、器材的养护情况；

3．发现违章行为应及时制止，发现火险隐患，应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同时向单位领导汇报；

4．安排好值班、值宿。

（三）岗位防火责任人的职责是：

1．严格执行各项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对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应及时排除，解决有困难的，应及时向领导汇报，提出改进意见；

2．负责本责任区内的安全，下班时做到关闭门窗、拉闸断电、消除火种、清扫易燃物品，做好交接班记录；

3．认真学习防火、灭火知识，积极参加消防训练和各项安全活动；

4．发现着火时，要及时扑救，并立即报警；

5．值班门卫人员做好进出库区人员、车辆登记和对外来人员的防火宣传、监督工作、收留火种。阻止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车辆进入库区。

第三章　火源管理
第十条 仓库应设置醒目的防火标志，对火源要严加管理。库区内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职工、外来人员和机动车辆入库，必须收留火种，禁止带入库区。进入棉麻、鞭炮、化工危险品等库区及其他火险危险性大的库区、货场的车辆必须戴防火罩。仓库区周围50米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

第十一条 库区如需动用明火作业，必须经防火负责人或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指定专人监护现场，作业结束要认真检查，不得留有火种。

第十二条 仓库生活区安装、使用固定火源，必须符合安全规定，经防火负责人批准，指定专人管理，备有消防器材，做到人离火灭，对各种用火设备要定期检查、维修。

第十三条 经批准设置的火源不准用易燃液体引火，不准在火源附近堆放易燃物，不准靠近火源烘烤衣物。从炉内取出炽热灰烬，必须用水浇灭后，倒在指定的安全地点。

第十四条 商品入库应认真检查是否带有火种，特别对草包、麻包、纸包、棉包、布包、烟花爆竹、化学品等易燃易爆商品更要严格隔离观察检查后方可入库，如发现可疑应在安全地点开包检验。

第四章　电源管理
第十五条 仓库生产、生活、库区照明用电线路必须分设，班后除库区照明用电外，生产、生活用电必须断开。电线和电器设备必须由持有合格证的电工安装、检查、保养维修。不准乱拉临时电线，不准超负荷作业，禁止使用不合格的装置和漏电保护装置。不准值班人员在库区内使用电炉、电饭煲、电热杯等家用电器做饭、取暖。

第十六条 库房内不准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照明灯头应装在通道上方，堆码商品必须与灯头保持50厘米以上水平距离，工作完毕切断电源。

第十七条 每季定期对电线进行绝缘测试，发现电线老化、破损、绝缘不良，可能引起打火、短路等不安全因素，必须及时更新、维修。架空电线线路的下方严禁堆放物品。对各种电器设备、避雷装置要按时检测维修。对各种机械，机具易产生火花的部位要设防火装置。

第十八条 库房内不准使用碘钨灯和超过60瓦以上的白炽灯等高温照明灯具及各种电器设备。储备粮食、食糖、烟草、中药材等商品的库房，因工作、生产确需使用去湿机、干燥器、电熨斗、电烙铁等电器设备时，必须经单位防火负责人批准，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当使用日光灯低温照明灯具和其他防燃型照明灯具时，应当对镇流器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确保安全。

第十九条 库区铺设的配电线路，须穿金属管或用非燃硬塑料管保护。每个库房应在库房外单独安排开关箱，并做到防雨防潮。对灰尘多、易燃易爆的部位必须使用防尘、防爆灯泡和保险开关，做到人离电断。

第五章　仓库和库存商品管理
第二十条 仓库生产区必须和生活区分开，对“大杂院”仓库和未能分开的老式仓库，要采取安全措施，并制定计划，逐步调整改造。未改造前，要建立统一安全组织，统一安排消防设施，划分安全责任区，明确分工，各负其责。

第二十一条 商品应根据不同性质按库、区、类分别存放。库存商品每垛占地面积不得超过仓库设计规定标准，垛与垛间距不少于1米，垛与墙间距不少于0．5米，垛与梁、柱的间距不少于0．3米，主要通道的宽度不少于2米。

每栋建筑面积不足500平方米的库库其储存商品的垛距、墙距、梁距和主要通道的宽度可以适当降低，但要保持畅通。露天存放商品的防火间距，必须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 易自燃商品应存放在温度较低、通风良好的库房。不准将性质相互抵触、串味和灭火方法不同的商品混存，要在醒目处标明储存商品的名称、性质和灭火方法。仓库内不准存放私人物品，保管员不准私自收存商品。

第二十三条 库区和库房内应经常保持清洁，对散落的包装物、库区落叶、杂草等应及时清除，妥善处理。

禁止在库区内停放、修理机动车辆。电瓶车、铲车进入库房，必须按照有关装有防止火花溅出的安全装置。装卸机具、消防车（泵）必备用油，应放在确保安全的地点。

第二十四条 库内不准设办公室、休息室，不准闲人进入库房，不准违章搭建货棚。若必须设办公室时，可以贴临库房一角设置无孔洞的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其门窗通库外，具体实施应当征得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同意。

第六章　设施管理
第二十五条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仓库建筑设计要符合国家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并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竣工时，其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十六条 各类仓库应根据规模大小、建筑结构、商品特点等不同情况，依据《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和有关部门的要求，安排消防报警、灭火、监控、通讯、避雷等设备，配备相应种类和数量和消防器材，保证消防水源、药源充足。做到布局合理，便于取用。

第二十七条 仓库要建立各种消防器材的管理制度，做到定点、定人、定期检查维修、换药，严禁挪用。对怕冻设备，在寒余季节应采取防冻措施，保证消防设备、器材完好有效。

第二十八条 仓库要按规定建立消防通道。消防通道不得堆放商品和杂物，以保证遇火险时消防车辆、人员通畅出入。

第七章　安全检查
第二十九条 仓库必须实行分级负责的安全检查制度，仓库每月、班组每周、岗位每日进行普查并建立档案。检查重点是电源、火源、消防设施、生产设备等要害部位的防火措施，消防安全制度执行情况。

第三十条 仓库检查出来的火险隐患，应逐条研究，及时整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要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时采取防范措施，保证安全。

第三十一条 仓库必须坚持值班制度和昼夜防火安全巡逻检查制度。班组长、保管、警卫、值班人员要按照职责，严格做好班前班后的安全检查工作，并做好记录。

第八章　事故处理及奖惩
第三十二条 仓库一旦发生火灾，应立即组织职工奋力抢救，同时迅速报警，指定专人保护现场。

第三十三条 发生火灾事故应立即用电话、电报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同时主动配合公安消防部门查清原因，查清肇事人和责任人，写出书面报告。对有意隐瞒火灾事故不报者，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第三十四条 发生火灾事故，必须按照“事故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的“三不放过”原则，进行严肃处理。

第三十五条 各类仓库要把消防安全工作列为企业经营管理、劳动竞赛和评选先进的重要内容。对仓库消防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在扑救火灾中奋勇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有功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六条 对重大隐患不及时处理或违反有关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定的责任人，应视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处罚和纪律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消防档案管理
第三十七条 必须逐级建立消防档案，一式三份，分别由本单位、上级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消防监督部门各存一份。

第三十八条 消防档案应包括本办法一至八章的内容；并严格按档案规范记录、归档、呈递、管理和使用。

第三十九条 消防档案应如实记载本单位消防工作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消防监督部门涉及本单位消防工作的全部内容，做到详细、准确。应归档的新材料要在规定期限内归档。

第四十条 消防档案是各单位（地区）与上级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地方消防部门沟涌情况的媒介，也是处置各类问题、隐患，确定各自职权、责任，总结经验，实施奖惩的客观依据。要经常检查，妥善管理，逐级分析，将分析结果定期填报呈送。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内贸系统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对所属仓库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内贸易部安全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原商业部发布的《商业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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